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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关注

科科目目二二挂挂科科，，再再练练车车要要交交钱钱？？
一学员爆驾校学车过程中二次收费，不按时缴费就不让练车

C03

文/片 本报记者 赵磊

学学生生小小吴吴((化化名名))在在山山东东科科技技职职
业业学学院院附附近近的的万万通通驾驾校校报报名名点点报报名名
学学车车，，科科目目二二考考试试未未过过之之后后，，教教练练
让让她她交交6600元元//小小时时的的费费用用，，否否则则就就
不不能能继继续续练练车车。。33月月1100日日，，记记者者联联
系系报报名名点点，，教教练练称称收收费费有有依依据据，，而而
万万通通驾驾校校总总部部回回复复未未收收此此费费用用。。

学生爆料：学车遭遇二次收费

3月7日，山东科技职业学院的学生
小吴向记者反映，她在学校南门外的万
通驾校报名点学车，但是，她科目二考试
挂科之后，教练却让她交每小时60元的
练车费，不交钱不能继续练车。而且，考
试的时候，教练还收了考试车费、练车费
和场地费等多项“莫名其妙”的费用。

小吴告诉记者，她是2013年的9月

份在万通驾校浮烟山招考点报名的，当
时交了2200元学费。“科目一考试时，教
练收了车费70元，科目二又收场地费
260元、练车费60元、考试当天乘车费100

元。”小吴对记者说，
到现在，小吴学车已经累计交纳了

2800元左右。由于科目二考试没有通
过，小吴希望尽快练车参加考试，但教

练却迟迟不给安排。“我给王教练打电
话要求练车，他告诉我如果想练车就必
须要交钱，每小时60元，不按小时就一
次交300元，否则不能来练车。场地的学
员他都认识，我们考过一次的他一眼就
认得出来。很多挂科不缴费的学员只能
等到考试那天直接去，没有机会练车。”

教练自称：收费有依据

3月7日，记者来到山东科技职业
学院，在南门西侧的一排平房中，找到
了挂着万通驾校牌子的报名点。

随后，记者进门咨询报名学车的相
关事宜。一名女性工作人员介绍，他们
这是从万通驾校“打包”的，在这里报
名，只要交上2200元的学车费，后期花
100元办理一张学车计时卡就行了。对
于记者询问，考试考不过之后，继续在

这里学车是否还要交钱。“交了这2200

元以后，和卡钱100元，就不用再交别的
钱了。”工作人员说。

记者随即询问，家里有车可以自己
练，是不是不用经常过来。“打卡我给你
打就行。”一边说着，工作人员一边拿着
十多张计时卡，一张一张往打卡机上刷
着。“不用学员自己来打卡，我就给他
们打了。”

随后，记者联系到了驾校王教
练。对于小吴反映科目二挂科后不交
钱不能练车的问题，王教练解释：
“现在学车都已经计学时了，按照上
面的规定是60元/小时。科目二挂了两
次以后有这个规定。”记者询问是哪
里出台的规定，王教练只是说“去问
车管所”，没等记者询问其他收费，
随即就挂断了电话。

万通驾校：没有收过这个费用

3月10日下午，记者联系到了昌邑万
通驾校总部。对于学员小吴反映的多项
收费问题，工作人员称驾校并没有收取
这些费用。“这些费用咱们这儿都不收
的，要练车的话，运管处有一个详细的
规定，计时之后没考过，如果再加补考
训练的话，有一个按小时收费的标准，
但是咱驾校里面根本没有收。”

随后，工作人员详细询问了报考点
的一些情况，表示会对这个情况进行一

下核实，核实之后会联系记者。截止记
者发稿前，没有收到对方的回复。

潍坊市运管处驾培科程科长告诉
记者，2013年，省物价局和省交通厅
联合下发了一个驾驶员培训费标准。
考试不合格，继续参加相应培训的学
员，所交费用由原本按实际培训学时
和相应收费标准减半收取变为按培训
学时收费标准的80%计收。“但是，大
多数的驾校除了收取一个补考费，不

会再收钱。”
同时，运管处相关负责人建议广

大驾考学员，一定要到正规驾校报名
学习，在缴纳报名费后，要向驾校索要
正规发票，驾校不可提供收款收据或者
不盖章的空白收据，切不可不要贪图价
格便宜，就近在一些非法招考点报名。
如果遇到不正规挂靠点或者驾校乱收
费现象，学员应及时到潍坊市道路运输
管理处驾培科或者有关部门举报反映。

危危危危桥桥桥桥加加加加固固固固
在健康街潍坊汽车总站西

侧的桥头处，也就是健康街白浪
河桥，北幅为老桥，建于1966年，
南幅为新桥，拓宽于2000年，经省
级专业机构检测，该桥被评定为
D级一不合格状态，应进行中修
或大修。据此，市政局提请市政
府批准，对其加固维修，维修内
容主要包括梁板、桥面铺装层、
伸缩缝等。目前，交通封闭手续
已经办理，施工单位已经进场。
南侧计划3月10日——— 4月17日，
北侧计划4月28日-6月20日交通
封闭进行加固维修。

本报记者 杨万卿 孙国祥
摄影报道

加油站灭火器超期使用

昌乐消防大队成功消除一处火患
3月初，昌乐消防大队监督执法人员在消防监督检查中

发现，位于昌乐县309国道与珠宝一街交叉路口的昌乐县石
油公司储罐区消防器材未保持完好有效，存在火灾隐患。

经检查发现，该单位2具灭火器超期使用，加油岛区有1

具灭火器未保持完好有效，一旦发生火灾事故，极易产生严
重后果。为将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监督执法人员要求该单
位负责人立即对存在的火灾隐患当场进行整改，并对该单
位消防器材未保持完好有效的行为进行立案查处。根据消
防法规定，该单位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为严肃查处消防违法行
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项
之规定，大队给予该单位处伍仟元罚款的决定，并责令其在
规定期限内将火灾隐患整改完毕。该负责人已将所罚金额
如数缴纳。

通过消防执法人员的进一步批评教育，该单位负责人
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同时表示今后将加强消防安全管
理，落实各项防范措施，杜绝违法行为发生。

高明增 刘建升

万通驾校位于山东科技职业学院南门西侧的一
个报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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